
1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 1051）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財務業績

集團業績

信用卡防盜系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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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442 1,500
銷售成本 (1,633) (2,164)

毛虧損 (191) (664)
其他經營收入 261 557
分銷成本及其他支出 (5,362) (277)
行政費用 (15,308) (11,831)
證券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6 5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591
證券投資之已確認
減值虧損 － (3,420)

經營虧損 4 (20,594) (15,039)
財務成本 (207) (608)
攤銷收購一間聯營
公司之溢價 － (1,500)

除稅前虧損 (20,801) (17,147)
稅項 5 460 －

期內虧損淨額 (20,341) (17,147)

每股虧損
－基本 6 (0.19)仙 (0.2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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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3,035 3,147
無形資產 8 81,639 85,884

84,674 89,03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按金
及預付款項 1,340 4,815

投資證券 62 56
銀行結存及現金 27,307 12,636

28,709 17,50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184 3,805

流動資產淨額 25,525 13,702

110,199 102,73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 108,089 102,776
儲備 (21,138) (23,751)

86,951 79,025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5,900 15,900
遞延稅項 7,348 7,808

23,248 23,708

110,199 10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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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條例
附錄 16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 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就重估證券投資作出修
訂。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

3. 分 類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現分為上述兩個營運部門。該兩個部門乃本
集團呈報基本資料之基礎。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貢獻分析
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提供信用卡
防盜設備及

提供財經 數碼網絡
資訊服務 認證服務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12 309 21 1,442

分類業績 (242) (8,661) (27) (8,930)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664)

經營虧損 (20,594)
財務成本 (207)

除稅前虧損 (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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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提供信用卡
防盜設備及

提供財經 數碼網絡
資訊服務 認證服務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85 191 24 1,500

分類業績 (417) (4,440) (24) (4,881)

未分配企業開支 (7,329)
出售投資
物業收益 591

投資證券
減值虧損 (3,420)

經營虧損 (15,039)
財務成本 (608)
攤銷收購一間聯
營公司之溢價 (1,500) (1,500)

除稅前虧損 (17,147)

4. 經 營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8,863 7,187
退休計劃供款 172 122

9,035 7,30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35 1,037
無形資產之攤銷包含
在分銷成本內 4,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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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稅項抵免指遞延稅項抵
免。

由於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其他司法管轄區概無應課稅溢
利，故在兩個期間均未作出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撥備。

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由於本集
團概無應課稅溢利，故未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

6.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虧損 20,34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7,14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 10,483,152,339股（截 至 二 零零三 年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止 六個
月：加權平均數 6,022,189,882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及兌換可換股票據會導致減低每股虧損，因此並
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每股攤薄虧損。

7. 物 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 752,000港元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8. 無 形資產

期內約 4,24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無）之本集團無形資產攤銷已在收入報表內列支。

9. 股 本

每股面值 0.01港 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價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0,000,0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 10,277,550,165 102,776
按每股 0.056港元發行新股 400,000,000 4,000
行使購股權 131,300,000 1,313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10,808,850,165 108,089

期內發行之全部股份均在各方面與當時已現行之股份享有相同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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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 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本集團與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
公司成立一間新合資公司北京一卡通電子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本
集團將投資人民幣 1,000,000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無）以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開發電子付款系統及數碼網絡認證服務。上述
投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悉數繳付。

獨立審閱報告

緒言

吾等已按照 貴公司之指示，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中期財務
報告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
報告」及有關條文編製。董事須對中期財務報告負責，  而該報告
亦已獲董事批准。

吾等之責任是根據本核數師審核工作的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提
供獨立意見，並按照吾等同意之聘用條款，僅向作為法人團體之
閣下報告而並無其他用途。吾等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
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已進行之審閱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核數準則第 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
表之委聘」進行審閱，惟下文所述吾等工作範圍受局限除外。

審閱範圍主要包括諮詢集團管理層、對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分析，
並以此作為準則，估計所選定之會計政策及呈報方式是否貫徹採
用，惟另有披露者則除外。審閱不包括監控測試及核實資產、負
債與交易之核數程序。由於審閱範圍遠較審核範圍小，故此其保
證程度亦較審核低。因此，吾等並無就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核意
見。

吾等之審閱範圍受到局限，無法進行全部審閱程序，或取得吾等
認為必須之所有資料及說明，此乃由於下述之證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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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賬 面 值 為 81,639,000港 元（ 成 本
86,697,000港元及累計攤銷 5,058,000港元）之無形資產，指一項提供
信用卡保安裝置及數碼網絡認證服務之專利權。該資產於二零零
四年上半年收購，作為業務合併其中一部份。吾等未能取得充足
審核證據，使吾等信納原來於收購資產時確認之金額究竟是否其
公平值。因此，吾等未能斷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是否並無重大錯誤陳述。該數額之
任何調整，對 貴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及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虧損淨額將有重大影響。

未能達致審閱結果

由於吾等取得之證據有限，而有關影響可能重大，故此吾等未能
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應否
作出重大修訂達致審閱結果。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業績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六 個 月 ， 本 集 團 之 營 業 額 為
1,442,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同期之 1,500,000港元減少約 3.9%。業務
虧損總額 191,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同期的 664,000港元大幅縮減
71.2%。 股 東 應 佔 虧 損 為 20,341,000港 元 ， 較 二 零 零 三 年 同 期 虧 損
17,147,000港元，增加約 18.6%，虧損擴大，主要來自二零零四年五
月購入專利權餘下 70%權益的成本攤銷和為了更完善集團銷售網而
在北京成立辦事處的營運支出。本期間首六個月每股虧損 0.19港
仙，較二零零三年同期每股虧損 0.28港仙，下降約 32.1%。

業務回顧

集團在發展電子銀行防盜保安業務和電子支付系統兩項核心業務
之餘，同時致力擴闊產品的應用覆蓋面，連非金融機構在內，提
高經營效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顧員總數並沒
有因應業務覆蓋面的擴大而大覆增加，目前顧員人數約 60名（包括
執行董事），期內經常性行政開支仍能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集團
正逐步建立更進取的人事政策，爭取吸納新人才的同時並挽留能
幹人員以保持競爭力。

DNA防盜業務

業務持續受到周邊因素影響未有所突破。這些因素包括：國內銀
行集中資源提升核心業務的電腦系統、業務架構和人員調發及個
別目標銀行客戶股權變動以迎接二零零六年金融市場全面對外開
放的挑戰，對 DNA系統的需求出現暫時放緩。港、澳地區目標銀行
客戶。同時亦忙於摘取人民幣及 CEPA商機作出業務調整，因而對
DNA系統需求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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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並未成功簽署新的銀行，然而，接洽中的銀行對 DNA系列產品
反應積極，部份談判正進入最後階段。預計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有
較佳成績。

期內 DNA服務業務錄得虧損 8,661,000港元，虧塤擴大，主要來自二
零零四年五月全數購入專利權之成本攤銷和期內建立北京辦事處
的開銷。

三間已安裝 DNA設備銀行中，二間銀行已推出 DNA服務，登記用戶
量儘管遜於預期，但數字正穩步上升。

餘下一間因全國電腦統一集中工程尚未完成， DNA服務將順延至工
程完成時才推出。集團塈國內子公司管理層已積極與上述銀行溝
通共同推動 DNA業務，期望二零零五年用戶量可達合理水平。

DNAPAY：電子商務及電子付款平臺

該系統為商戶提供一個電子收款平臺，容許商戶通過不同銷售渠
道 經 此 電 子 平 臺 向 消 費 者 的 銀 行 卡 /帳 戶 或 任 何 預 付 款 卡 收 取 款
項。此等銷售渠道包括虛擬渠道如網上、電視、電話及以郵購等
銷售方式，當然傳統的門市銷售方式亦可使用。

另外，由商戶發行的儲值卡或消費券，持有人亦可通過 DNAPAY平
臺，從銀行帳戶或其他現金卡帳戶轉帳金額至此等預付卡，以防
止因卡內餘額不足而導致服務中斷。

DNAPAY平臺預期於二零零五年首季與一間國內銀行連接，連接後
商戶便可向該銀行已登記 DNA功能的銀行卡進行在線扣帳、收取購
物款項和服務費用。

另外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與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合資成
立的【北京一卡通電子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正式於二零零四年十
一月成立。合資公司的電子支付平臺  （EPAY）預計可於二零零五年
第三季投入服務。已登記的北京一卡通持有人便能已此平臺從北
京一卡通卡或預先登記之指定銀行卡直接支付經虛擬渠道購物之
款項。

上述兩個電子平臺， DNAPAY及 EPAY將聯網並透過擴大的客戶及商
戶基礎提供更佳商機。預期電子支付業務將伴隨國內電子購物的
普及化而穩步上升，為集團帶來可觀收入。集團現正計劃在港、
澳及國內設立更多此類平臺以把握電子商貿時代帶來的商機。

財經資訊互聯網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提供即時財經及股票
市場資訊之星光好利市機錄得毛利約 99,000港元。隨著貨幣與證券
市場交投氣氛轉好，加上我們努力推廣，提高用戶數目，管理層
相信星光好利市機業績將於二零零五年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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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淨資產總值約為 86,951,000
港元，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淨資產增加 7,926,000港元。資產
淨值的增加來自期內配售新股 4億股和行使購股權而發行約 1.3億股
的新股，共集資 28,306,000港元。本期間所錄得虧損 20,341,000港元。

根據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10,808,850,165
股計算，每股資產淨值 0.80港仙，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
資產淨值約 0.77港仙，增加 3.9%。

流動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為 27,307,000港元，
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12,636,000港元，增加
14,671,000港元。增加來自融資活動所得款項淨額 28,306,000港元，扣
除用於經營活動之 12,883,000港元及購置家俬、裝置及設備之 752,000
港元所致。

除 15,900,000港元之年息 2厘可換股票據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概無其他任何重大或然負債及銀行貸款。本集
團亦無任何被抵押或質押資產。

業務展望

隨著香港經濟復蘇及中國消費力高速增長，電子銀行及支付電子
化日漸普及，為集團的 DNA安全系統及 DNAPAY系統創造更佳的經
營環境。預期，集團業務將逐步得以改善。

於本期內，管理層積極開創及拓展中國及港、澳地區商機，儘管
成效未能立竿見影，但集團相信已經建立了牢固的基礎，所有付
出的努力將於未來得到回報。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
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於有關會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舊附錄 14所載最
佳應用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除外，然而亦須遵
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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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其他資料

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所需之全部
本公司財務及其他有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印
刷文件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終前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金富

香港，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金富、宋小海、黃海強、劉
夢熊及黃康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夏萍、鄭光明及黃志文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